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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090/Ch 

 

第 11/2017 号决议  

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合作  

 

管理机构，  

忆及有关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合作的第 4/2013号和第 9/2015号

决议，特别是其曾要求遗传委与管理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1. 欢迎粮农组织设立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和水利部，并指出这将加强《国际

条约》和遗传委之间的协作，提升两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一致性； 

2. 同意继续审查对管理机构和遗传委各项任务和活动进行职能分工事项；并要求

秘书定期报告与遗传委合作的任何进展； 

3. 欢迎《国家一级作物野生亲缘种和野生食用植物保护自愿准则》，并邀请缔约方

酌情加以实施； 

4. 欢迎遗传委邀请管理机构在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持续管理中，根据《国际

条约》第 3 条的规定继续与遗传委密切合作，以互补方式解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显著特征和特殊用途问题，同时考虑到根据《国际条约》正在开展的活动或

进程，包括为加强“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运行而正在开展的进程，以及目前为

支持统一实施《国际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而开展的合作；  

5. 欢迎遗传委邀请管理机构定期与其交换有关加强多边系统进程的资料，以避免

重复工作；并要求秘书在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主席团的指导下编写一份报告，以提交

遗传委第十七届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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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求秘书与遗传委秘书合作；遗传委秘书将召开一场国际研讨会，根据《协助

各国国内实施粮食和农业各分部门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要点》，协助各国确定

粮农遗传资源各分部门的突出特点和具体做法并提高对其认识；同时与《生物多样性

公约》秘书合作；  

7. 注意到对管理机构收集的有关《国际条约》实施情况的资料，以及对粮农组织

世界信息和预警系统收集的关于《第二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供编制《第三份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资料做出的

分析；要求《国际条约》秘书和遗传委秘书探讨技术备选方案，以便一个系统的用户

能参考或使用此前提交至另一个系统的信息； 

8. 要求秘书继续加强与遗传委秘书的合作和协调，以促进这两个机构各自工作计划

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的连贯一致，特别是在以下领域：  

i) 编写《第三份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报告》；审议《第三份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ii) 监测并实施《第二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包括进一步

开展工作，编制农民品种 /地方品种自愿准则草案，并建立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原生境保护和农场管理全球网络；  

iii) 获取和利益分享；  

iv) 《国际条约》全球信息系统以及粮农组织世界信息和预警系统；  

v) 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全球目标和指标。 

 


